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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食品药品职业教育集团 

双师型教师技术研究能力考核办法及评价标准 

 

为进一步深化集团所属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以 “人才

培养与聘用、人才使用与交流、人才管理与发展协调统一”为原则，建立职院教

师直接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开发积极性与主动性，加强岗位聘后管理，全面、

客观、公正地对教职员工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进行评价，激励和促进专业骨干教师

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范围 

（一）考核人员范围：在考核期内，除年度工作时间不足半年的人员，所有

在编在岗的专业骨干教师，均属考核对象。 

（二）考核时间范围： 

1.年度考核：按自然年度进行，时间从上年 12月 1日—当年 11 月 30日。 

2.聘期考核：聘任合同签定的时间范围。 

二、年度考核内容（参考评价体系） 

年度考核内容包括专业教师所在行业（食品与制药行业）参与企业技术改造、

技术服务与产品研发能力三个大方面。 

表一：技术研究能力考核评价表 

序

号 
类别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等级区分 

A B C D 

1 

技术 

改造 

能力 

直接指导并

参与企业技

术改造 

技 术 水 平

显著提高，

经 济 效 益

明显 

技术水平有

所提高，有

一定经济效

益 

技术水平有

所提高 
无 

1、优秀 

3个 A项、

1个 B 

 2、良好 

2个 A项、

2个 B项 

3、合格 

4个 B项、

1个 C项 

4、不合格 

全部为 C

项 

 

2 
技 术

服务 

开展员工培

训 

培 训 员 工

通 过 国 家

职 业 资 格

考 核 合 格

率≥80% 

培训员工通

过国家职业

资格考核合

格率≥60% 

培训员工通

过国家职业

资格考核合

格率≥50% 

培训员工技

术水平有一

定提高 

开展技术咨

询 

解 决 企 业

生 产 中 关

键问题，并

产 生 较 大

解决企业生

产中关键问

题，并产生

一定经济效

解决企业生

产中一般性

问题 

无 



吉林省食品药品职业教育集团双师型教师技术研究能力考核办法及评价标准 

2 

序

号 
类别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等级区分 

A B C D 

经济效益 益 

3 

产 品

研 发

能力 

指导并参与

企业新产品

研发 

产 品 研 发

通 过 省 部

级 科 技 部

门验收 

产品研发通

过相关市级

科技部门验

收 

参与企业新

产品研发工

作 

无 

 

三、考核办法与程序 

（一）考核工作由集团办公室负责指导，集团所属职业院校负责具体组织与

实施。 

（二）按照集团关于集团所属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技术研究能力考核办

法与评价标准之规定，每年 11 月上旬，聘任企业专家组成考核领导小组与职业

院校考核委员会负责人向本单位教职工进行考核动员，公布本单位考核实施办

法，明确具体的考核要求及操作办法。 

（三）被考核人根据所上岗位填写《   年度双师型教师技术研究能力考核

登记表》，被考核人在规定范围内对考核期内完成年度技术研究工作目标任务情

况进行总结、述职。 

（四）考核委员会将考核结果通知本人，本人如有异议，可在接到通知之日

起 3日内申请复核，聘任与考核委员会在收到复核申请 3日内提出复核意见，复

核后将结果通知本人。 

（五）考核结果在单位范围内予以公示，并报学校备案。 

四、考核结果的使用范围 

（一）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各类优秀奖励评奖的依据。 

（二）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 

（三）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人员，不予正常晋升工资档次，并按学校相关规定

处理。 

（四）年度考核结果与岗位、业绩及责任津贴发放挂钩。年度考核结果被确

定为合格的人员，在告诫期内（下个年度的三个月）其岗位及业绩津贴按所聘任

的岗位及业绩津贴等级向下浮动一级发放；被确定为不合格的人员，在下个年度

内，停发全部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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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聘期考核结果是续聘、解聘、调整岗位的重要依据。聘期考核合格

者， 

五、奖惩 

1、对于考核优秀的考核人员，集团给予 1 万元的物质鼓励，并作为破格晋

升上一级专业技术等级的参考。 

2、对于考核良好的考核人员，集团将于集团范围内给予表彰，并给予 5000

元的物质鼓励，可优先作为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等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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